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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译 文 )  

市 场 失 当 行 为 审 裁 处  

关 于  

航 空 互 联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

(前 称 中 国 金 丰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) (股 份 代 号 8 17 6 )  

的 上 市 证 券 事 宜  

案 情 概 要  

涉 嫌 曾 从 事 市 场 失 当 行 为 的 人 士  

( 1 )  吴 秀 容 女 士  

( 2 )  陈 国 桢 先 生 ( “陈 ” )  

( 3 )  姜 惠 芬 女 士 ( “姜 ” )  

A .  引 言  

1 .  在 所 有 关 键 时 间 ， 航 空 互 联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( “中 国 金 丰 ” )为 在 香 港

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创 业 板 上 市 的 公 司 (中 国 金 丰 于 201 0 年 前 称

为 富 丽 花 •谱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)。  

2 .  在 所 有 关 键 时 间 ：  

( i )  陈 彩 霞 女 士 为 中 国 金 丰 的 执 行 董 事 兼 副 主 席 ， 直 接 及 间 接 持

有 中 国 金 丰 少 量 股 权 ， 约 占 中 国 金 丰 全 部 已 发 行 股 份 2%至

3 %。  

( i i )  姜 为 中 国 金 丰 的 行 政 总 裁 但 并 非 中 国 金 丰 董 事 会 的 成 员 。 姜

间 接 持 有 中 国 金 丰 大 量 股 权 ， 约 占 中 国 金 丰 全 部 已 发 行 股 份

4 0 %至 50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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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姜 的 儿 子 张 俊 轩 先 生 为 中 国 金 丰 的 执 行 董 事 。  

3 .  在 20 0 9 年 8 月 1 9 日 ， 中 国 金 丰 公 布 拟 以 每 股 0 . 80 港 元 的 价

格 ， 配 售 最 多 17 5 ,0 00 ,0 00 股 股 份 ( 最 高 配 售 所 得 款 项 为

1 4 0 , 00 0 , 00 0 港 元 )。 约 1 35 ,5 00 ,0 00 港 元 拟 用 作 为 可 能 收 购 一 项

物 业 以 在 内 地 开 办 美 容 专 业 培 训 学 院 提 供 资 金 及 ╱或 用 作 一 般 营

运 资 金 。 该 公 司 在 公 告 内 表 示 ， 该 集 团 “已 在 广 东 省 物 色 到 一 处

物 业 ， 现 在 展 开 尽 职 审 查 ， 并 与 相 关 卖 方 商 讨 可 能 收 购 事 项 之 条

款 ”。  

4 .  在 2 00 9 年 10 月 2 8 日 ， 中 国 金 丰 公 布 配 售 期 将 会 由 2 00 9 年 1 0

月 31 日 延 长 至 200 9 年 11 月 30 日 。 在 2 009 年 12 月 2 日 ， 中 国

金 丰 公 布 只 有 4 9 , 80 0 ,0 00 股 股 份 获 成 功 配 售 ， 募 集 所 得 款 项 约 为

3 8 ,3 00 ,0 00 港 元 ( “股 份 配 售 ” )。  

5 .  在 2 00 9 年 1 2 月 16 日 ， 中 国 金 丰 就 以 8 0 , 00 0 , 0 00 港 元 收 购 另 一

家 在 广 州 持 有 一 幅 土 地 的 法 团 实 体 的 70 %权 益 ( “收 购 事 项 ” )签 订

一 份 意 向 书 。 根 据 中 国 金 丰 日 期 为 20 0 9 年 12 月 1 6 日 的 公 告 ：  

( i )  中 国 金 丰 已 ( 透 过 其 附 属 公 司 ) 以 现 金 支 付 可 退 还 按 金

1 0 ,0 00 ,0 00 港 元 ；  

( i i )  按 建 议 ， 订 约 方 会 磋 商 及 敲 定 将 于 20 10 年 1 月 3 1 日 或 之 前

订 立 的 正 式 买 卖 协 议 的 条 款 ； 及  

( i i i )  在 余 下 的 7 0 , 00 0 , 00 0 港 元 代 价 当 中 ， 40 ,0 00 ,0 00 港 元 将 会 分

两 笔 现 金 支 付 ， 而 3 0 , 00 0 , 00 0 港 元 则 将 会 以 现 金 或 不 附 息

承 兑 票 据 支 付 。  

6 .  当 股 份 配 售 未 能 筹 得 拟 定 的 资 金 后 ， 陈 彩 霞 曾 联 络 多 家 投 资 银

行 ， 试 图 进 行 另 一 次 集 资 活 动 。  

7 .  在 2 010 年 2 月 24 日 ， 中 国 金 丰 公 布 订 立 补 充 意 向 书 ， 把 就 收 购

事 项 签 订 买 卖 协 议 的 期 限 延 长 至 20 10 年 3 月 31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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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在 2 01 0 年 3 月 初 左 右 ， 中 国 金 丰 正 着 手 落 实 可 换 股 债 券 的 配

售 ， 并 由 溢 利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担 任 配 售 代 理 。  

9 .  在 2 01 0 年 3 月 8 日 ， 中 国 金 丰 公 布 拟 向 独 立 承 配 人 发 行 价 值 最

多 达 1 14 ,0 00 ,0 00 港 元 的 可 换 股 债 券 ， 换 股 价 为 每 股 0. 1 9 港 元

( “可 换 股 债 券 配 售 ” )。 按 该 公 告 所 述 ， 换 股 价 较 ：  

( a )  股 份 于 20 1 0 年 3 月 5 日 在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所 报 的

收 市 价 每 股 0 . 35 5 港 元 折 让 约 49 .6 %；  

( b )  股 份 于 截 至 及 包 括 20 1 0 年 3 月 5 日 止 五 个 交 易 日 的 平 均 收

市 价 每 股 约 0 . 37 7 港 元 折 让 约 49 .6 %； 及  

( c )  股 份 于 截 至 及 包 括 20 1 0 年 3 月 5 日 止 十 个 交 易 日 的 平 均 收

市 价 每 股 约 0 . 45 1 港 元 折 让 约 57 .9 %。  

 该 公 告 进 一 步 指 出 ， 换 股 价 是 中 国 金 丰 与 配 售 代 理 “经 考 虑 本 集

团 之 现 时 财 务 状 况 、 股 份 之 市 场 流 通 性 、 将 予 筹 集 之 拟 定 金 额 及

换 股 股 份 数 目 后 ”按 公 平 原 则 磋 商 厘 定 。 该 公 司 进 一 步 公 布 ， 可

换 股 债 券 配 售 的 所 得 款 项 将 会 用 作 为 收 购 事 项 提 供 资 金 、 开 发 新

产 品 及 ／ 或 拨 作 一 般 营 运 资 金 。  

1 0 .  在 20 10 年 3 月 3 0 日 ， 中 国 金 丰 公 布 就 收 购 事 项 订 立 “协 议 纲

领 ”， 进 一 步 把 签 订 买 卖 协 议 的 期 限 延 长 至 20 1 0 年 4 月 2 8 日 。  

1 1 .  可 换 股 债 券 配 售 于 20 1 0 年 4 月 完 成 。  

B .  相 关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交 易 及 资 金 来 源  

1 2 .  在 中 国 金 丰 进 行 上 文 第 3 至 1 1 段 所 述 的 两 项 集 资 活 动 期 间 ， 吴

秀 容 及 陈 二 人 曾 利 用 多 个 不 同 证 券 账 户 买 卖 大 量 中 国 金 丰 的 股

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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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 秀 容 一 方 —— 交 易 及 资 金  

1 3 .  在 20 0 9 年 8 月 25 日 至 20 1 0 年 4 月 2 1 日 期 间 ( “有 关 期 间 ” )， 吴

秀 容 利 用 合 共 12 个 以 其 本 身 及 其 他 人 士 ( “吴 秀 容 一 方 ” )的 名 义 开

设 的 证 券 账 户 ， 买 入 约 48 ,8 90 ,0 00 股 及 卖 出 约 42 ,3 25 , 00 0 股 中

国 金 丰 股 份 。 该 12 个 证 券 账 户 分 别 以 下 列 名 义 开 设 ：  

( i )  吴 秀 容 本 人 —— 在 大 福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( “大 福 ” )、 时 富 证 券 有 限

公 司 ( “时 富 ” )、 实 德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、 天 行 联 合 证 券 有 限 公 司

及 灏 天 环 球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了 五 个 证 券 账 户 ；  

( i i )  叶 雯 ( 吴 秀 容 的 女 儿 ) —— 在 大 福 及 时 富 开 设 了 两 个 证 券 账

户 ；  

( i i i )  吴 晶 虹 (吴 秀 容 的 胞 妹 )—— 在 时 富 开 设 了 一 个 证 券 账 户 ；  

( i v )  吴 晶 洁 (吴 秀 容 的 胞 妹 )—— 在 时 富 开 设 了 一 个 证 券 账 户 ；  

( v )  江 莉 ／ 吴 明 生  1
(吴 秀 容 的 朋 友 )—— 共 同 在 时 富 开 设 了 一 个 证

券 账 户 ；  

( v i )  吴 明 生 —— 在 中 国 银 行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( “中 银 ” )开 设 了 一 个 证

券 账 户 ； 及  

( v i i )  江 莉 —— 在 中 银 开 设 了 一 个 证 券 账 户 。  

1 4 .  在 有 关 期 间 内 ， 该 1 2 个 证 券 账 户 均 受 到 吴 秀 容 完 全 或 某 种 形 式

的 控 制 ， 并 几 乎 只 买 卖 中 国 金 丰 的 股 份 。 在 全 部 1 2  个 证 券 账 户

内 进 行 的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买 卖 ， 均 由 吴 秀 容 发 出 交 易 指 示 。  

1 5 .  吴 秀 容 一 方 买 卖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所 动 用 的 资 金 ， 几 乎 全 来 自 吴 秀 容

的 银 行 账 户 。 在 20 0 9 年 1 2 月 3 日 至 20 10 年 3 月 5 日 期 间 ， 吴

秀 容 在 香 港 上 海 汇 丰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的 两 个 银 行 账 户 (账 号 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江莉／吳明生是夫妻關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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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 为 6 08 - 25 21 93 -00 1 及 43 1 -0 76 31 4 -8 8 8) ( “该 两 个 汇 丰 账 户 ” )合 共

被 提 取 了 约 1 2 , 00 0 , 0 00 港 元 ， 而 该 等 款 项 分 别 存 入 了 吴 秀 容 一 方

持 有 的 证 券 账 户 内 。  

1 6 .  吴 秀 容 的 资 金 则 来 自 姜 及 陈 彩 霞 各 自 和 陈 彩 霞 ／ 姜 联 名 持 有 的 银

行 账 户 先 后 向 她 名 下 多 个 银 行 账 户 存 入 的 款 项 。 在 2 009 年 8 月

2 4 日 至 2 01 0 年 2 月 2 5 日 期 间 ， 姜 在 汇 丰 持 有 的 银 行 账 户 、 陈

彩 霞 在 中 银 持 有 的 银 行 账 户 及 陈 彩 霞 ／ 姜 在 中 银 持 有 的 联 名 银 行

账 户 先 后 向 吴 秀 容 的 银 行 账 户 存 入 了 合 共 约 11 ,6 00 ,0 0 0 港 元 。  

1 7 .  在 有 关 期 间 内 ， 透 过 吴 秀 容 一 方 的 证 券 账 户 进 行 的 中 国 金 丰 股 份

交 易 共 有 28 宗 ， 当 中 涉 及 合 共 8 , 090 , 00 0 股 股 份 。 由 于 该 等 中 国

金 丰 股 份 交 易 所 动 用 的 资 金 同 出 一 源 ， 所 以 当 中 并 不 涉 及 股 份 实

益 拥 有 权 的 任 何 转 变 (此 类 交 易 在 市 场 上 俗 称 “清 洗 交 易 ” )， 亦 没

有 任 何 合 理 的 经 济 理 据 支 持 。 再 者 或 另 外 ， 发 出 和 执 行 该 等 买 卖

盘 的 方 式 需 要 参 与 该 等 交 易 的 对 手 方 互 相 配 合 。  

陈 国 桢 一 方 —— 交 易 及 资 金  

1 8 .  在 有 关 期 间 内 ， 陈 利 用 以 其 本 身 及 司 徒 杰 ( “陈 国 桢 一 方 ” )的 名 义

开 设 的 两 个 证 券 账 户 ， 买 入 约 1 9 , 30 5 , 0 00 股 及 卖 出 约 17 , 71 0 , 00 0

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。 陈 的 证 券 账 户 在 结 好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， 而 司

徒 杰 的 证 券 账 户 则 在 结 好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。  

1 9 .  透 过 陈 国 桢 一 方 的 证 券 账 户 进 行 的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买 卖 ， 均 由 陈 发

出 交 易 指 示 。 在 20 0 9 年 1 1 月 2 4 日 至 20 10 年 3 月 12 日 期 间 ，

姜 的 汇 丰 银 行 账 户 (账 号 ： 45 0 -6 717 2 2 - 88 8 )及 张 俊 轩 在 富 邦 银 行

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开 设 的 银 行 账 户 (账 号 ： 83 8- 0 -7 01 87 3 -1 )合 共 被 提

取 了 约 3 , 60 0 , 00 0 港 元 ， 而 该 等 款 项 分 别 存 入 了 隶 属 陈 国 桢 一 方

的 两 名 人 士 所 持 有 的 两 个 证 券 账 户 内 。 上 述 资 金 其 后 用 作 在 该 两

个 账 户 内 买 卖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。  

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的 交 易 模 式  

2 0 . 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的 交 易 模 式 可 分 为 三 个 阶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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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首 个 阶 段 由 2 00 9 年 1 1 月 底 起 至 12 月 底 止 ， 其 间 吴 秀 容 一 方 ／

陈 国 桢 一 方 透 过 证 券 账 户 囤 积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( “首 阶 段 ” )。 在 此 阶

段 内 ， 单 是 吴 秀 容 一 方 便 囤 积 了 约 21 , 00 0 , 000 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，

占 2 00 9 年 1 1 月 30 日 至 20 09 年 12 月 2 2 日 期 间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总

成 交 量 的 2 2 %。 在 首 阶 段 持 续 买 入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具 有 或 可 能 具 有

在 此 段 期 间 支 持 中 国 金 丰 股 价 的 效 果 。  

2 2 .  第 二 阶 段 由 12 月 底 起 至 2 010 年 3 月 2 日 止 ， 其 间 吴 秀 容 一 方 ／

陈 国 桢 一 方 透 过 证 券 帐 户 进 行 了 大 量 交 易 (即 买 入 及 卖 出 中 国 金

丰 股 份 )， 而 该 等 证 券 账 户 所 持 有 的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总 结 存 大 致 维

持 不 变 ( “第 二 阶 段 ” )。 在 第 二 阶 段 持 续 买 卖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具 有 或

可 能 具 有 令 在 联 交 所 买 卖 的 中 国 金 融 [原 文 如 此 ]股 份 流 通 量 增 加

的 效 果 或 出 现 交 投 活 跃 的 表 象 。  

2 3 .  第 三 阶 段 由 2 01 0 年 3 月 3 日 起 至 5 日 止 (即 可 换 股 债 券 配 售 公 告

刊 发 前 最 后 三 个 交 易 日 )， 其 间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的 证 券

账 户 大 肆 卖 出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( “第 三 阶 段 ” )， 特 别 是 ：  

( i )  在 20 1 0 年 3 月 3 日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卖 出 了 合 共

5 , 00 0 , 000 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， 相 当 于 该 日 总 成 交 量 约

4 5 .5 %。 尤 其 在 交 易 时 段 最 后 1 3 分 钟 内 ， 吴 秀 容 和 叶 雯 的 证

券 账 户 大 肆 落 盘 卖 出 合 共 2 , 91 0 , 00 0 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， 以 致

中 国 金 丰 的 股 价 由 每 股 0 .4 0 港 元 跌 至 0 .3 65 港 元 ， 跌 幅 近

乎 9 %。  

( i i )  在 20 1 0 年 3 月 4 日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卖 出 了 合 共

2 , 40 5 , 000 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， 相 当 于 该 日 总 成 交 量 约

2 5 .4 %， 其 中 共 有 1 , 07 0 , 00 0 股 股 份 在 交 易 时 段 最 后 四 分 钟

内 卖 出 ， 以 致 中 国 金 丰 的 股 价 下 跌 近 乎 3 %。  

( i i i )  在 20 1 0 年 3 月 5 日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买 入 及 卖 出

了 合 共 11 ,3 0 0 , 000 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， 相 当 于 该 日 总 成 交 量

的 47 .8 % 。 总 计 来 说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净 卖 出 了

7 , 10 0 , 000 股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， 当 中 约 有 4 ,0 00 ,0 00 股 股 份 在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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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 时 段 最 后 十 分 钟 内 卖 出 ， 以 致 中 国 金 丰 的 股 价 由 每 股 0 .3 7

港 元 跌 至 0 . 34 5 港 元 ， 跌 幅 约 为 9 %。  

2 4 .  在 第 三 阶 段 内 大 肆 卖 出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具 有 或 相 当 可 能 具 有 压 低 中

国 金 丰 股 价 的 效 果 ， 并 因 而 对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所 保 留 的

中 国 金 丰 股 份 持 仓 的 估 值 带 来 负 面 影 响 ， 继 而 造 成 其 证 券 账 户 的

经 济 损 失 。  

2 5 .  此 外 ， 在 有 关 期 间 内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的 证 券 帐 户 之 间

进 行 的 股 份 交 易 共 有 92 宗 ， 当 中 涉 及 合 共 2 0 , 80 0 , 000 股 中 国 金

丰 股 份 。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进 行 该 等 交 易 时 所 动 用 的 资 金

同 出 一 源 ， 所 以 当 中 并 不 涉 及 股 份 实 益 拥 有 权 的 任 何 转 变 ， 亦 没

有 任 何 合 理 的 经 济 理 据 支 持 。 再 者 或 另 外 ， 发 出 和 执 行 该 等 买 卖

盘 的 方 式 需 要 参 与 该 等 交 易 的 对 手 方 互 相 配 合 。  

2 6 . 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在 有 关 期 间 所 进 行 的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交 易

招 致 了 逾 7 , 50 0 , 000 港 元 的 亏 损 。  

C .  针 对 指 明 人 士 提 出 的 案 情 理 据 摘 要  

2 7 .  有 关 交 易 的 首 阶 段 刚 好 在 市 场 对 股 份 配 售 反 应 冷 淡 之 后 发 生 。 在

首 阶 段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透 过 证 券 帐 户 进 行 的 各 项 交 易

综 合 而 言 ， 又 或 是 ， 至 少 吴 秀 容 一 方 的 交 易 ， 具 有 或 相 当 可 能 具

有 造 成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在 行 情 或 买 卖 价 格 方 面 的 虚 假 或 具 误 导 性 的

表 象 的 效 果 。 中 国 金 丰 股 价 表 现 向 好 (或 至 少 跌 幅 减 少 )为 中 国 金

丰 在 该 段 期 间 内 展 开 的 进 一 步 集 资 活 动 带 来 了 支 持 或 益 处 。  

2 8 .  在 第 二 阶 段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透 过 证 券 帐 户 进 行 的 各 项

交 易 综 合 而 言 ， 又 或 是 ， 双 方 各 自 的 交 易 经 独 立 分 析 下 ， 具 有 或

相 当 可 能 具 有 造 成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交 投 活 跃 的 虚 假 或 具 误 导 性 的 表

象 的 效 果 。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在 市 场 上 的 流 通 量 增 加 为 中 国 金 丰 在 该

段 期 间 内 展 开 的 进 一 步 集 资 活 动 带 来 了 支 持 及 ／ 或 益 处 。  

2 9 .  在 第 三 阶 段 ， 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透 过 证 券 帐 户 进 行 的 各 项

交 易 综 合 而 言 又 或 是 ， 双 方 各 自 的 交 易 经 独 立 分 析 下 ， 具 有 或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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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可 能 具 有 造 成 中 国 金 丰 股 份 在 行 情 或 买 卖 价 格 方 面 的 虚 假 或 具

误 导 性 的 表 象 的 效 果 。 中 国 金 丰 的 股 价 在 发 行 可 换 股 债 券 (即 可

换 股 债 券 配 售 所 涉 事 项 )之 前 下 跌 ， 有 利 于 可 换 股 债 券 配 售 ， 因

为 这 可 能 具 有 降 低 换 股 价 及 令 其 看 来 对 潜 在 投 资 者 更 具 吸 引 力 的

效 果 ， 从 而 增 加 成 功 配 售 的 可 能 性 。  

3 0 .  由 于 (如 上 文 第 1 7 及 25 段 所 述 )吴 秀 容 一 方 ／ 陈 国 桢 一 方 透 过 证

券 账 户 及 ／ 或 在 独 立 分 析 下 吴 秀 容 一 方 透 过 证 券 账 户 所 进 行 的 中

国 金 丰 股 份 交 易 并 无 导 致 股 份 实 益 拥 有 权 的 转 变 ， 以 及 ／ 或 发 出

和 执 行 有 关 买 卖 盘 的 方 式 需 要 参 与 相 关 交 易 的 对 手 方 互 相 配 合 ，

故 此 根 据 该 条 例 第 27 4( 5 )条 ， 进 行 有 关 交 易 被 视 为 是 意 图 具 有 或

相 当 可 能 具 有 或 罔 顾 是 否 具 有 或 相 当 可 能 具 有 造 成 中 国 金 丰 股 份

交 投 活 跃 或 在 行 情 或 买 卖 价 格 方 面 的 虚 假 或 具 误 导 性 的 表 象 的 效

果 。  

3 1 .  基 于 上 述 理 由 ， 指 明 人 士 曾 从 事 或 可 能 曾 从 事 市 场 失 当 行 为 ， 违

反 了 该 条 例 第 27 4 (1 )条 。  

3 2 .  再 者 或 另 外 ， 姜 协 助 或 纵 容 吴 秀 容 及 ／ 或 陈 干 犯 市 场 失 当 行 为 ，

而 她 是 知 道 该 行 为 构 成 或 可 能 构 成 市 场 失 当 行 为 的 ， 因 而 违 反 了

该 条 例 第 25 2 (4 ) ( c )条 。  

 

 日 期 ： 20 16 年 6 月 1 7 日  

 

 

证 券 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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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译 文 )  

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  

关于  

与航空互联集团有限公司  

(前称中国金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)  

上市证券有关的搁置研讯程序申请  

 

申 请 人   ：  吴 秀 容 女 士  

聆 讯 日 期   ：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八 日  

宣 告 裁 定 日 期  ：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 

裁定  

1 .  第 一 指 明 人 士 吴 秀 容 女 士 由 律 师 代 表 提 出 相 当 于 永 久 搁 置 研 讯 程

序 的 申 请 。 该 申 请 是 以 《 条 例 》 第 25 2 (6 )条 的 条 文 为 依 据 ， 当 中 订 明

审 裁 处 在 识 辨 任 何 人 曾 从 事 市 场 失 当 行 为 前 ， 须 给 予 该 人 合 理 的 陈 词

机 会 。 吴 女 士 的 代 表 律 师 指 出 ， 吴 女 士 长 期 患 有 重 度 抑 郁 症 ， 目 前 无

法 (即 使 给 予 时 间 )就 抗 辩 的 性 质 和 程 度 向 其 法 律 代 表 发 出 条 理 清 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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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示 ， 因 而 没 有 获 得 合 理 的 陈 词 机 会 。 他 呈 述 ， 在 此 情 况 下 ， 吴 女 士

有 权 获 准 永 久 搁 置 针 对 她 提 出 的 研 讯 程 序 。  

2 .  某 人 是 否 曾 获 给 予 合 理 的 陈 词 机 会 ， 即 该 人 是 否 曾 获 给 予 合 理 机

会 提 出 抗 辩 或 其 他 可 能 相 关 的 事 宜 ， 须 按 每 宗 个 案 的 事 实 裁 定 。  

3 .  本 年 一 月 ， 审 裁 处 得 悉 由 吴 建 五 先 生 代 表 的 吴 女 士 患 有 抑 郁 症 多

年 。 争 议 点 在 于 她 的 抑 郁 症 是 否 如 斯 严 重 ， 以 致 她 目 前 无 法 就 本 案 充

分 代 表 本 身 利 益 ， 亦 即 没 有 获 得 合 理 的 陈 词 机 会 ； 又 或 她 的 抑 郁 症 是

否 程 度 较 轻 ， 只 要 给 予 时 间 ， 她 便 能 向 其 法 律 代 表 发 出 条 理 充 分 清 晰

而 足 够 详 尽 的 指 示 ， 使 她 的 利 益 受 到 保 障 。 审 裁 处 听 毕 控 辩 双 方 陈 词

后 指 示 ， 吴 女 士 须 接 受 两 名 精 神 科 医 生 检 查 ， 一 名 由 证 监 会 代 表 律 师

所 选 ， 另 一 名 由 吴 女 士 本 人 或 她 的 代 表 律 师 选 定 。  

4 .  该 两 名 精 神 科 医 生 的 联 合 报 告 已 在 审 裁 处 席 前 呈 交 。 其 中 一 名 精

神 科 医 生 钟 医 生 在 新 界 大 埔 医 院 精 神 科 驻 诊 ， 另 一 名 精 神 科 医 生 余 医

生 属 私 人 执 业 ， 诊 所 位 于 中 环 。  

5 .  尽 管 两 名 精 神 科 医 生 都 认 为 吴 女 士 患 有 重 度 抑 郁 症 ， 但 过 往 的 药

物 治 疗 有 否 实 际 改 善 吴 女 士 的 病 情 ， 以 及 更 重 要 的 是 ， 以 吴 女 士 目 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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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健 康 状 况 ， 她 是 否 有 能 力 就 针 对 她 的 市 场 失 当 行 为 指 称 ， 向 其 法 律

代 表 发 出 正 式 而 条 理 清 晰 的 指 示 ， 两 名 医 生 对 此 意 见 各 异 。  

6 .  钟 医 生 认 为 ， 吴 女 士 精 神 上 适 合 参 与 在 审 裁 处 席 前 进 行 的 研 讯 程

序 ， 其 抑 郁 症 无 碍 她 理 解 针 对 她 的 指 称 ， 或 向 其 法 律 代 表 发 出 指 示 ，

使 她 的 利 益 受 到 保 障 。 余 医 生 则 持 不 同 意 见 。  

7 .  基 于 今 早 与 双 方 律 师 讨 论 的 理 由 (我 们 稍 后 会 在 本 裁 定 中 论 及 )，

审 裁 处 信 纳 钟 医 生 的 证 供 较 为 可 取 。 就 此 ， 审 裁 处 认 为 联 合 报 告 第

5 2、 53 及 5 4 段 尤 为 有 力 。  

8 .  钟 医 生 提 出 一 点 ， 而 我 们 也 认 为 是 重 要 的 一 点 ， 就 是 没 有 迹 象 显

示 吴 女 士 有 任 何 精 神 病 征 状 ， 亦 即 令 其 理 解 和 沟 通 能 力 受 损 的 征 状 。

换 句 话 说 ， 尽 管 她 受 病 困 扰 ， 但 没 有 迹 象 显 示 她 无 法 理 解 所 面 对 的 事

宜 ， 或 好 好 处 理 可 能 影 响 她 日 常 生 活 的 事 宜 。  

9 .  审 裁 处 认 为 ， 虽 然 吴 女 士 多 年 来 不 幸 患 有 抑 郁 症 ， 但 显 然 病 情 并

非 严 重 至 令 她 无 法 过 日 常 生 活 ， 例 如 须 在 医 护 人 员 监 督 下 在 诊 所 接 受

治 疗 。 我 们 所 说 的 “日 常 生 活 ”， 并 不 是 指 她 有 能 力 保 住 全 职 工 作 ， 而

是 指 她 明 显 有 能 力 处 理 个 人 日 常 事 务 ： 支 付 账 单 和 料 理 家 务 、 协 助 母

亲 购 物 、 想 享 受 按 摩 时 跨 境 出 行 等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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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韦 仕 博 先 生 指 出 ， 要 证 明 某 人 精 神 健 康 严 重 受 损 ， 以 致 没 有 合 理

的 陈 词 机 会 ， 大 可 援 引 各 类 证 据 。 然 而 ， 没 有 证 据 显 示 吴 女 士 需 要 他

人 协 助 管 理 个 人 财 务 ， 或 一 直 须 由 家 人 保 护 。 根 据 所 得 证 据 ， 她 依 然

是 在 合 理 程 度 上 独 立 的 人 。  

1 1 .  此 外 ， 鉴 于 相 关 事 件 发 生 于 多 年 前 ， 在 审 裁 处 席 前 没 有 证 据 显

示 ， 吴 女 士 因 患 有 抑 郁 症 而 失 忆 或 记 忆 力 严 重 衰 退 。 钟 医 生 指 ， 她 的

焦 虑 情 绪 或 会 影 响 其 专 注 力 和 集 中 力 。 这 个 因 素 固 然 有 关 ， 但 我 们 信

纳 ， 吴 女 士 向 其 法 律 代 表 发 出 指 示 时 可 克 服 此 困 难 。 不 少 当 事 人 在 向

律 师 发 出 指 示 时 会 感 到 焦 虑 而 往 往 离 题 。 富 经 验 的 律 师 知 道 如 何 处 理

当 事 人 的 脆 弱 情 绪 。 长 期 记 忆 方 面 ， 钟 医 生 认 为 (而 我 们 也 接 纳 他 这

个 观 点 )， 无 论 是 轻 度 、 中 度 或 重 度 抑 郁 症 ， 一 般 均 不 会 影 响 患 者 的

长 期 记 忆 。 没 有 迹 象 显 示 吴 女 士 的 长 期 记 忆 严 重 受 损 。  

1 2 .  吴 女 士 毫 无 疑 问 正 面 临 巨 大 压 力 。 鉴 于 其 抑 郁 症 病 史 ， 她 所 面 对

的 压 力 肯 定 会 更 大 。 不 过 ， 我 们 信 纳 ， 只 要 她 有 机 会 获 展 示 所 有 相 关

文 件 和 有 足 够 时 间 预 备 ， 她 便 能 向 其 律 师 发 出 充 分 指 示 。 我 们 进 一 步

信 纳 ， 她 有 能 力 理 解 在 审 裁 处 席 前 进 行 的 研 讯 程 序 ， 并 在 有 需 要 时 就

研 讯 程 序 发 出 指 示 。  



附 录 B 

 

A13 

 

1 3 .  吴 女 士 感 到 焦 虑 是 事 实 ， 但 不 表 示 她 无 法 向 其 律 师 发 出 适 当 指

示 。 她 健 忘 也 是 事 实 ， 但 不 表 示 她 不 能 就 重 要 事 宜 厘 清 思 绪 。  

1 4 .  审 裁 处 认 为 ， 必 须 明 白 一 点 ， 就 是 不 论 理 想 情 况 如 何 ， 陈 词 机 会

并 不 一 定 包 括 作 供 机 会 ， 尽 管 前 者 可 包 括 后 者 ， 但 要 取 决 于 证 据 背

景 。 本 案 的 事 实 情 况 颇 为 简 单 直 接 。 案 情 指 吴 女 士 在 有 限 期 间 内 ， 利

用 他 人 提 供 的 款 项 ， 直 接 和 透 过 他 人 买 入 大 量 股 份 ， 其 后 几 乎 把 股 份

全 部 卖 出 。 据 称 她 此 举 是 为 了 协 助 他 人 营 造 虚 假 市 场 。 此 事 实 背 景 有

独 立 文 件 证 明 ， 看 来 争 议 点 其 实 在 于 她 为 何 采 取 这 些 行 动 、 她 当 时 所

知 为 何 、 她 获 告 知 何 事 ， 以 及 什 么 促 使 她 这 样 做 。  

1 5 .  当 然 ， 无 能 力 作 供 有 时 会 构 成 没 有 获 得 合 理 的 陈 词 机 会 ， 但 我 们

认 为 本 案 并 非 属 这 种 情 况 。  

1 6 .  吴 先 生 代 表 当 事 人 说 尽 了 一 切 能 说 的 话 ， 认 为 吴 女 士 如 获 进 一 步

心 理 治 疗 ， 其 情 绪 状 况 或 能 在 数 月 间 好 转 。 他 建 议 让 她 接 受 心 理 治

疗 ， 数 月 后 再 由 我 们 判 断 疗 效 。 我 们 不 打 算 再 生 延 误 。 现 只 须 说 明 的

是 ， 我 们 信 纳 ， 吴 女 士 有 能 力 向 其 法 律 顾 问 发 出 条 理 清 晰 的 指 示 ， 因

而 有 合 理 的 陈 词 机 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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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， 我 们 必 须 拒 绝 这 宗 相 当 于 永 久 搁 置 研 讯 程 序 的 申

请 。  

1 8 .  因 此 ， 我 们 拟 把 本 案 排 期 聆 讯 ， 以 便 作 出 裁 定 。 我 们 认 为 ， 即 使

本 案 的 背 景 材 料 在 事 实 方 面 相 对 简 单 直 接 ， 吴 女 士 也 需 时 与 法 律 代 表

商 议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指 示 本 案 不 排 期 在 本 年 内 聆 讯 ， 而 是 排 期 在 新 年 后

的 适 当 日 期 聆 讯 。  

1 9 .  还 有 最 后 一 事 。 我 们 知 道 吴 女 士 的 代 表 律 师 尚 未 就 本 案 的 是 非 曲

直 向 其 当 事 人 寻 求 深 入 指 示 。 这 带 出 一 个 问 题 ： 假 如 他 们 尝 试 这 样

做 ， 但 却 发 现 吴 女 士 根 本 没 有 能 力 发 出 这 类 指 示 ， 那 怎 么 办 ？ 人 的 身

体 和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显 然 不 会 永 恒 不 变 。 如 情 况 有 变 ， 吴 女 士 可 再 向 审

裁 处 提 出 。 尽 管 如 此 ， 有 必 要 强 调 的 是 ， 吴 女 士 现 已 获 给 予 机 会 在 审

裁 处 席 前 作 出 全 面 申 辩 ， 也 获 给 予 机 会 提 出 有 关 其 生 活 、 经 历 和 健 康

状 况 的 证 据 。 因 此 ， 如 欲 再 申 请 宣 告 吴 女 士 没 有 获 得 合 理 的 陈 词 机

会 ， 须 向 我 们 陈 明 情 况 已 出 现 重 大 转 变 ， 我 们 才 会 愿 意 考 虑 该 申 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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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)  本 人 的 资 历 及 背 景  

本 人 自 于 格 罗 宁 根 大 学 (荷 兰 )修 毕 经 济 学 硕 士 学 位 后 ， 1 8 年 来 一 直 在

全 球 多 家 机 构 积 极 从 事 交 易 职 位 的 工 作 。 这 些 职 位 的 主 要 工 作 扼 述 如

下 ：  

  曾 于 阿 姆 斯 特 丹 In t e r na t io n a l  M ar k e tm ak e r s  Com bi na t i on  

( “ IM C ” )担 任 高 级 交 易 员 ， 除 负 责 为 IM C 成 立 “现 金 套 戥 组 ”

外 ， 还 负 责 培 训 公 司 的 新 交 易 员 。 任 内 亦 在 由 交 易 所 和 市 场

人 士 代 表 组 成 的 期 权 及 期 货 事 务 咨 询 委 员 会 担 任 委 员 ， 为 阿

姆 斯 特 丹 证 券 交 易 所 (即 现 时 的 阿 姆 斯 特 丹 泛 欧 交 易 所 )的 衍

生 工 具 市 场 效 力 。  

  曾 于 H ol l an d  T r ad in g  H o us e  ( IM C 在 芝 加 哥 的 附 属 公 司 )担 任

交 易 经 理 兼 主 管 。 任 内 的 主 要 发 展 包 括 把 运 作 方 式 由 公 开 叫

价 (以 时 间 点 为 基 础 )交 易 转 为 电 子 交 易 ， 以 及 成 立 当 地 的 现

金 套 戥 组 。  

  曾 于 IM C  As i a 担 任 波 幅 套 戥 主 管 。 任 内 制 定 自 动 化 期 权 作

价 买 卖 框 架 ， 以 及 订 定 多 项 策 略 ， 在 不 同 市 场 的 衍 生 工 具 及

票 据 之 间 进 行 套 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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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 于 AT G H on g  K o n g 担 任 高 级 策 略 顾 问 ， 负 责 制 定 、 实 施

和 改 善 算 法 交 易 策 略 ， 以 及 培 训 公 司 的 新 交 易 员 。  

  现 于 T ru e  P a r tn e r  H o ld i n g 担 任 联 合 投 资 总 监 兼 T ru e  Pa r tn e r  

Fu n d  (从 事 波 幅 套 戥 的 对 冲 基 金 )高 级 策 略 顾 问 ， 负 责 监 察

交 易 帐 ， 以 及 分 析 和 改 善 基 金 所 用 的 策 略 。  

总 括 而 言 ， 本 人 过 去 18 年 来 一 直 积 极 从 事 多 方 面 的 交 易 工 作 ， 范 围

遍 及 各 类 市 场 和 不 同 地 区 。 本 人 也 是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客 座 副 教 授 和 国 立

台 湾 大 学 兼 任 教 授 ， 任 教 衍 生 工 具 交 易 及 算 法 交 易 课 程 。 此 外 ， 本 人

亦 经 常 于 专 业 界 别 活 动 (包 括 座 谈 会 和 研 讨 会 )及 不 同 媒 体 发 表 演 说 。  

本 人 的 履 历 载 于 本 专 家 报 告 “F)证 明 文 件 ”的 部 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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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吴 秀 容 一 方 的 证 券 账 户 提 供 资 金 而 从 吴 秀 容 女 士 的 汇 丰 银 行 账 户 转 拨 的 款 项  

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1. 2009 年 12 月 3 日  支票  13 万元  大福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3 日的支票存入大福证券有限公司

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3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13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3 日存入吴秀

容的大福证券账户。  

2.  2009 年 12 月 3 日  支票  3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3 日的支票存入时富证券有限公司

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3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35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3 日存入吴晶

虹的时富证券账户。  

3.  2009 年 12 月 4 日  支票  7 万元  不记名支票  2009 年 12 月 3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大福证券

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7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存入吴秀容的

大福账户。  

4.  2009 年 12 月 4 日  支票  8 万元  不记名支票  2009 年 12 月 3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809-

523673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过

户。一笔为数 8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

存入吴秀容的天行联合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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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5. 2009 年 12 月 4 日  支票  1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3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1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存入吴晶洁

的账户。  

6.  2009 年 12 月 4 日  支票  12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3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12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存入吴晶虹

的时富账户。  

7.  2009 年 12 月 7 日  支票  2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4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存入吴晶洁

的时富账户。  

8.  2009 年 12 月 7 日  支票  2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存入吴晶洁

的时富账户。  

9.  2009 年 12 月 7 日  支票  3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3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存入吴晶虹

的时富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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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10.  2009 年 12 月 8 日  支票  1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8 日的支票存入叶雯的时富账户。

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8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10 万

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8 日存入叶雯的时富账

户。  

11.  2009 年 12 月 9 日  支票  1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15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存入吴晶洁

的时富账户。  

12.  2009 年 12 月 9 日  支票  1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8 日的支票存入叶雯的时富账户。

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15 万

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存入叶雯的时富账

户。  

13.  2009 年 12 月 10

日  

支票  5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5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0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14.  2009 年 12 月 10

日  

支票  10 万元  大福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00-

113089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1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0 日存入吴秀容的大福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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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15.  2009 年 12 月 10

日  

支票  20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0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16.  2009 年 12 月 11

日  

支票  20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1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1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17.  2009 年 12 月 11

日  

支票  25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7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1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25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1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18.  2009 年 12 月 14

日  

支票  4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叶雯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4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存入叶雯的

时富账户。  

19.  2009 年 12 月 14

日  

支票  40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4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4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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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20.  2009 年 12 月 14

日  

支票  15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15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存入吴晶

虹的时富账户。  

21.  2009 年 12 月 14

日  

支票  15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15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存入吴晶

洁的时富账户。  

22.  2009 年 12 月 15

日  

支票  2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叶雯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存入叶雯的

时富账户。  

23.  2009 年 12 月 15

日  

支票  2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25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存入吴秀容

的时富账户。  

24.  2009 年 12 月 15

日  

支票  2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25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存入吴秀容

的时富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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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25.  2009 年 12 月 15

日  

支票  3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叶雯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3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存入叶雯的

时富账户。  

26.  2009 年 12 月 16

日  

支票  10 万元  天行联合证券  

有限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809-

523673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6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1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6 日存入吴秀容的天行联合账户。  

27.  2009 年 12 月 16

日  

支票  20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6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6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28.  2009 年 12 月 16

日  

支票  30 万元  大福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5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00-

113089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6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3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6 日存入叶雯的大福账户。  

29.  2009 年 12 月 16

日  

支票  50 万元  大福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00-

113089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6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5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6 日存入叶雯的大福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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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30.  2009 年 12 月 17

日  

支票  32,000 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7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32,000 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17 日存入吴晶

洁的时富账户。  

 

31.  2009 年 12 月 18

日  

支票  50 万元  大福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4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00-

113089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5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18 日存入叶雯的大福账户。  

32.  2009 年 12 月 21

日  

支票  90 万元  灏天环球投资  

有限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21 日的支票存入账号为 012-875-

00372635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21 日过

户。一笔为数 9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21

日存入吴秀容的灏天账户。  

33.  2009 年 12 月 21

日  

支票  9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19 日的支票存入叶雯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21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

9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 21 日存入叶雯的

时富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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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34.  2009 年 12 月 23

日  

支票  20 万元  实德证券有限  

公司  

2009 年 12 月 21 日 的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534-

102421-001 的账户。支票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

过户。一笔为数 20 万元的款项在 2009 年 12 月

23 日存入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35.  2010 年 1 月 20 日  现金提款单  7 万元  所示的对销账户  一笔为数 7 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1 月 20 日存入

吴秀容的实德账户。  

36.  2010 年 1 月 28 日  支票  4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1 月 26 日的支票存入吴明生及江莉的时

富账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1 月 28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4 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1 月 28 日存入吴明生

及江莉的时富账户。  

37.  2010 年 1 月 28 日  支票  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1 月 25 日的支票存入吴明生及江莉的时

富账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1 月 28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5 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1 月 28 日存入吴明生

及江莉的时富账户。  

38.  2010 年 1 月 29 日  支票  3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1 月 26 日的支票存入吴明生及江莉的时

富账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1 月 29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3 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1 月 29 日存入吴明生

及江莉的时富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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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39.  2010 年 1 月 29 日  支票  3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1 月 26 日的支票存入吴晶洁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1 月 29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3

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1 月 29 日存入吴晶洁的时

富账户。  

40.  2010 年 2 月 5 日  支票  6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2 月 2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2 月 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6

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2 月 5 日存入吴秀容的时

富账户。  

41.  2010 年 2 月 22 日  支票  5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2 月 15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2 月 22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5

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2 月 22 日存入吴秀容的时

富账户。  

42.  2010 年 2 月 25 日  支票  2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2 月 25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2 月 2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2

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2 月 25 日存入吴秀容的时

富账户。  

43.  2010 年 3 月 1 日  支票  4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3 月 1 日的支票存入吴明生及江莉的时

富账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3 月 1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40 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3 月 1 日存入吴明生

及江莉的时富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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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付款方式  金额  支票抬头人  详情  

44.  2010 年 3 月 2 日  支票  50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3 月 2 日的支票存入吴明生及江莉的时

富账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3 月 2 日过户。一笔为

数 50 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3 月 2 日存入吴明生

及江莉的时富账户。  

45.  2010 年 3 月 5 日  支票  3 万元  时 富 转 账 易 有 限

公司  

2010 年 3 月 5 日的支票存入吴秀容的时富账

户。支票在 2010 年 3 月 5 日过户。一笔为数 3

万元的款项在 2010 年 3 月 5 日存入吴秀容的时

富账户。  

 

有 连 贯 证 据 核 实 由 吴 秀 容 存 入 有 关 交 易 商 帐 户 的 款 项 总 额  

根 据 所 得 文 件 推 断 由 吴 秀 容 存 入 有 关 交 易 商 帐 户 的 款 项 总 额 *  

7 , 9 3 2 , 0 0 0 . 0 0 元  

4 , 5 3 0 , 0 0 0 . 0 0 元  

 合 共  1 2 , 4 6 2 , 0 0 0 . 0 0 元  

*  文 件 是 指 上 表 以 黄 色 标 示 的 支 票 ， 此 等 支 票 背 面 没 有 手 写 有 关 的 证 券 帐 户 号 码 。 所 作 推 断 是 基 于 经 识 辨 的 账 户

在 同 一 天 相 应 地 存 入 与 支 票 金 额 相 同 的 款 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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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姜 惠 芬 女 士 及 ／ 或 张 俊 轩 先 生 的 账 户 转 拨 往 陈 国 桢 先 生 及 司 徒 杰 先 生 的 结 好 证 券 账 户 的 款 项  

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1. 2009 年 10 月 5 日  陈先生    57,410.00 元  资金来源不详。  

2.  2009 年 11 月 24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231,647.91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1 月 24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1 月 24 日  张俊轩  富邦银行  60,000.00 元   银行月结单显示以支票提款 6 万元。  

 2009 年 11 月 24 日  陈先生    291,647.91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3.  2009 年 11 月 24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75,472.47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1 月 25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1 月 25 日  陈先生    75,472.47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4.  2009 年 11 月 27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26,254.34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1 月 27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1 月 27 日  陈先生    126,254.34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5.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 张俊轩  富邦银行  18,121.62 元   银 行 月 结 单 显 示 以 支 票 提 款

18,121.62 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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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 2009 年 11 月 30 日  陈先生    18,121.62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6.  2009 年 12 月 2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53,794.82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2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2 日  陈先生    53,794.82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7.  2009 年 12 月 4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426,735.77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4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4 日  陈先生    426,735.77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8.  2009 年 12 月 8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00,0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8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8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00,0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8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8 日  陈先生    200,0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9.  2009 年 12 月 9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200,0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9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9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20,0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9 日过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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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 2009 年 12 月 9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67,444.05 元   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

2009 年 12 月 9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9 日  陈先生    200,0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 2009 年 12 月 9 日  

2009 年 12 月 9 日  

陈先生  

司徒杰  

  20,000.00 元  

67,444.05 元  

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0.  2009 年 12 月 10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95,8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10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10 日  陈先生    195,8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1. 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33,079.08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14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陈先生    133,079.08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2. 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4,908.49 元   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

2009 年 12 月 14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司徒杰    14,908.49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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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13.  2009 年 12 月 16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50,0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16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16 日  陈先生    50,0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4.  2009 年 12 月 17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6,320.46 元   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

2009 年 12 月 17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17 日  司徒杰    16,320.46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5. 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97,350.23 元   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

2009 年 12 月 18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司徒杰    97,350.23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6.  2009 年 12 月 23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44,726.40 元   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

2009 年 12 月 23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23 日  司徒杰    144,726.4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7.  2009 年 12 月 29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6,0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09

年 12 月 29 日过户。  

 2009 年 12 月 29 日  陈先生    6,0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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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18.  2010 年 1 月 4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4,000.00 元   支 票 存 入 账 号 为 173-295205-002 的 账

户，并在 2010 年 1 月 4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1 月 4 日  陈先生    4,0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19.  2010 年 1 月 8 日  陈先生    33,000.00 元  资金来源不详。  

20.  2010 年 1 月 11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28,933.59 元   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

2010 年 1 月 11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1 月 11 日  司徒杰    28,933.59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1.  2010 年 1 月 15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4,920.00 元   现金支票看来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

户。该支票在 2010 年 1 月 14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1 月 15 日  司徒杰    14,92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2.  2010 年 1 月 21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51,200.00 元   支票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，并在 2010

年 1 月 21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1 月 21 日  陈先生    151,2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3.  2010 年 1 月 26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437,000.00 元   现金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

并在 2010 年 1 月 26 日过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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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 2010 年 1 月 26 日  司徒杰    437,0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4.  2010 年 2 月 4 日  张俊轩  富邦银行  3,400.00 元   银行月结单显示以支票提款 3,400 元 (看

来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 )。  

 2010 年 2 月 4 日  司徒杰    3,40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5.  2010 年 2 月 25 日  张俊轩  富邦银行  1,650.00 元   银行月结单显示以支票提款 1,650 元 (看

来存入陈的结好证券账户 )。  

 2010 年 2 月 25 日  陈先生    1,65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6.  2010 年 3 月 9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70,251.00 元   陈倚桃出示的现金支票 (款项看来存入司

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 )，在 2010 年 3 月 9

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3 月 9 日  司徒杰    70,251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7.  2010 年 3 月 11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214,824.00 元   现金支票存入司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，

并在 2010 年 3 月 11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3 月 11 日  司徒杰    214,824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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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票或提款或存款

(视属何情况而定 ) 

日期  

账户  

持有人  

提款银行  姜和张  

提款的金额  

为结算／补仓

而存入的金额  

证明文件  

28.  2010 年 3 月 12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344,239.00 元   陈倚桃出示的现金支票 (款项看来存入司

徒杰的结好证券账户 )，在 2010 年 3 月

12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3 月 12 日  司徒杰    344,239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。  

29.  2010 年 3 月 15 日  姜惠芬  汇丰  141,910.00 元   陈倚桃出示的现金支票。该笔 款项连同

另一笔 11 万元的款项 (来源不明 )看来存

入 司 徒 杰 的 结 好 证 券 账 户 。 该 支 票 在

2010 年 3 月 15 日过户。  

 2010 年 3 月 16 日  司徒杰    251,910.00 元  结好的月结单  

 

有连贯证据核实由姜和张为结算／补仓而存入的款项总额  3,408,073.23 元  

根据所得文件推断由姜和张为结算／补仓而存入的款项总额  141,910.00 元  

为结算／补仓而存入但资金来源不详的款项总额  200,410.00 元  

指称为结算／补仓而存入的款项总额  3,750,393.23 元  

 姜和张提取的款项总额  3,549,983.23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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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 惠 芬 转 拨 往 吴 秀 容 银 行 账 户 的 款 项  

 转拨日期  款项所存入  

账户的持有人  

金额  资金来源  详情  

1. 2009 年 8 月 24 日  吴秀容  15 万元  姜惠芬  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开出的支票，存入吴秀容

的中银账户。  

2.  2009 年 11 月 25 日  吴秀容  78,000 元  陈 彩 霞 ／

姜惠芬  

款项以跨银行转账方式，从姜惠芬及陈彩霞的

中银联名账户，转账至吴秀容的中银账户。  

3.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  3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。  

4.  2009 年 12 月 3 日  吴秀容  50 万元  姜惠芬  从姜惠芬账户提取的现金，存入吴秀容的汇丰

账户。  

5.  2009 年 12 月 4 日  吴秀容  2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6.  2009 年 12 月 4 日  吴秀容  1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7.  2009 年 12 月 7 日  吴秀容  6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在

2009 年 12 月 7 日以两张存款单 (金额各为 30

万元 )，把合共 60 万元存入吴秀容的汇丰账

户。  

8.  2009 年 12 月 8 日  吴秀容  20 万元  姜惠芬  (吴秀容 )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

以三张存款单，把合共 20 万元存入吴秀容的

汇丰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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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拨日期  款项所存入  

账户的持有人  

金额  资金来源  详情  

9. 2009 年 12 月 9 日  吴秀容  10 万元   存款单，但资金来源不详。  

10.  2009 年 12 月 10 日  吴秀容  30 万元  姜惠芬  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开出的现金支票，存入吴

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1.  2009 年 12 月 11 日  吴秀容  4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2. 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吴秀容  5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3.  2009 年 12 月 15 日  吴秀容  390 万元  姜惠芬  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开出的现金支票，存入吴

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4.  2009 年 12 月 16 日  吴秀容  100 万元  姜惠芬  张俊轩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5.  2009 年 12 月 17 日  吴秀容  30 万元  陈彩霞  从陈彩霞的中银账户开出的支票，存入吴秀容

的中银账户。  

16.  2009 年 12 月 17 日  吴秀容  8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7.  2009 年 12 月 21 日  吴秀容  50 万元   存款单，但资金来源不详。  

18.  2009 年 12 月 22 日  吴秀容  20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19.  2009 年 12 月 24 日  吴秀容  2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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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 2009 年 12 月 29 日  吴秀容  20 万元  姜惠芬  陈倚桃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提取现金支票，存

入吴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21.  2010 年 1 月 6 日  陈倚桃  10 万元  姜惠芬  支票  

22.  2010 年 1 月 26 日  吴秀容  10 万元  姜惠芬  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开出的现金支票，存入吴

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23.  2010 年 2 月 2 日   15 万元  姜惠芬  现金支票，但资金来源不详。  

24.  2010 年 2 月 25 日  吴秀容  10 万元  姜惠芬  从姜惠芬的汇丰账户开出的现金支票，存入吴

秀容的汇丰账户。  

 

有 连 贯 证 据 核 实 转 拨 予 吴 秀 容 的 款 项 总 额 ：  
11,628,000.00 元  

合 共 ：  
12,778,000.00 元  

 


